
 

云南大学 2024 级生命化学类学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为确保 2024级生命化学类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公平、公正和平稳

有序地进行，结合目前生命化学类本科生培养的实际情况，现对 2024

级生命化学类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1．生命化学类分流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生命化学类学生专业分流期间的工作方案制订、分流计划分

配等。 

组 长：贾东瑞  生态与环境学院副院长 

副组长：凌  剑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永华  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成  员：王 奕  生命科学学院教务主任 

罗春梅  生态与环境学院教务主任 

姚 赟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主任 

2．申诉处理工作小组 

负责处理涉及 2024级生命化学类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的申诉。 

组 长：吕 军  生态与环境学院副书记 

成  员：何雨洋  生命科学学院副书记 

刘 钰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副书记 

３．系统操作员：姚 赟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主任 

负责处理教务系统分流功能模块的运行相关问题。 



二、分流对象与专业范围 

参加本次专业分流的学生在生命化学类包含的全部专业范围内

进行分流，分流目标专业为：化学、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植物科学与技术共 9 个专业。 

2024年按“化学类”、“生物科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招生，入校后按“生命化学类”统一培养的学生，若无下列特殊情况

者，须参加本次专业分流。学生若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参加本次

专业分流： 

1．已经通过第一阶段自主选择专业进入具体专业就读，或通过

其他方式进入具体专业就读的学生； 

2．因休学、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参军等原因不在校的学

生（该类学生复学后参加相应年级的专业分流）； 

3．基地班、菁英班等按专业招生的学生； 

三、接收专业分流的学生人数 

学院 专业 各专业可接收人数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78 

制药工程 60 

化学工程与工艺 2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9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37 

生物技术 36 

生态学与环境学院 

生态学 25 

环境科学与工程 45 

植物科学与技术 18 

合计 357 

注：通过转学、转专业等方式已进入具体专业就读的学生不参加本次专业分流，不占用

上表中的名额。 



四、专业分流原则 

1．本次专业分流按照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优先保障成

绩较高学生的专业分流志愿。将参加生命化学类分流的所有学生按照

学生 2024 年秋季学期修读的所有课程的加权学分平均成绩（以下简

称“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对每一个学生按其所填报的专业分

流志愿顺序进行分流。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若学生成绩相同，

则按照以下两门课程的顺序依次、逐门比较各门课程的成绩，分数较

高者优先分流。 

1）高等数学 C（1） 

2）普通化学原理+普通化学实验 

加权学分平均成绩计算方式： 

一门课程的加权学分成绩=课程实际成绩×学分数； 

学年加权学分平均成绩=第一学年所学课程的加权学分成绩之和

÷第一学年所学课程学分数之和 

2．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自主填报专业分流志愿，并对所

填专业志愿明确排序。学生应填满生命化学类所包含的 9个专业分流

志愿。未填满专业分流志愿的学生，若因成绩偏低，所填报专业可接

收名额已满，未分流到具体专业，须服从专业调剂分流；在规定时间

内未填报专业分流志愿的学生，须服从专业调剂分流。专业调剂分流

时，由生命化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在有剩余名额的专业中进行

调剂分流。 

  



五、专业分流程序及时间安排 

1．制定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1）生命化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大类内各学院、

各专业实际情况，制定专业分流实施细则，并报送本科生院审核。 

（2）生命化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将本科生院审核通过的

专业分流实施细则及时向学生公布。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执行

实施细则。 

（3）本次大类专业分流工作通过教务系统中的学籍中心—大类

专业分流模块进行。 

2．宣传动员 

生命化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在第八周（4 月 20 日前），

召集本大类所有具有专业分流资格的学生，集中开展专业分流工作宣

传动员，详细介绍专业分流的原则、工作程序和各专业的具体情况。 

3．学生填报志愿 

所有参加本次专业分流的学生，应在 4 月 21 日-4 月 26日进入

教务系统学籍中心——大类专业分流模块，核对并确认成绩及排名，

并自行完成专业志愿填报。 

4．分流及公示 

（1）生命化学类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在 5 月 11 日前，严格按照大

类专业分流实施细则进行专业分流，并将分流结果在各学院信息公开

栏、网站公示 5日。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应向申诉处理工




